
 

附件 

 

上海市节水型小区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 
 

本《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所指的居民小区是指相对独立的

居住单元，是城市居民居住的场所，主要以生活用水为主，也称

为居住小区。 

一、评价指标 

（一）节水型小区评价指标 

序号 评价指标 考核方法 评分要求 分数 

1 
节水工作

组织机构 
查阅相关资料 

1）有健全节水工作组织机构，

节水工作组织机构岗位职责明

确，得 5 分； 
2）定期召开节水工作例会 5 分；

3）内部文件、规章、工作记录

齐全 5 分。 

15 

2 
节水型器

具普及率 

使用节水型器具件数

检查的总件数
× 100% 100％计满分，每低 1％扣 2 分，

扣完为止。 
25 

3 
居民生活

用水量 

小区居民年用水总量

小区居民总人数
÷ 365 

≤135 升/人.日，得满分，每高

10 扣 2 分，或每两个月人均用水

量≤8.2m3得满分，每高 0.5 扣 2
分，扣完为止。 

25 

4 
报修检漏
制度及记

录 
查阅相关资料、文件 有检修制度和原始记录，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得 10 分。 
10 

5 开展节水
宣传教育 查看宣传资料，调查用户 

1）有节水宣传栏并有节水相关
内容，得 10 分； 
2）定期举办节水宣传活动，得 5
分； 
3）有节水志愿者队伍，得 5 分；
4）有节水科普讲座，得 5 分。 

25 

 

 
 

1
 



（二）节约用水示范（标杆）小区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考核方法 评分要求 分数 

1 
公共用水设施和用水器具

漏水率 

检出的漏水件数

检查的总件数
× 100% ≤2%计满分，每高 1％

扣 2 分，扣完为止。 
20 

2 居民生活用水户表率 
装表户数

总户数
× 100% 

100%计满分，每低 1％
扣 2 分，扣 
完为止。 

20 

3 日常用水管理 
实地查看，查阅相关文件和资

料 

1）绿化、道路清洗、

垃圾房、办公生活等用

水实施装表计量，各得

5 分，共计 20 分； 
2）有完整的小区供水

管网图，得 10 分； 
3）建立定期抄表制度，

有完整的抄表台账记

录，得 10 分。 

40 

4 节水洗车 实地查看 
有微水洗车、智能节水

洗车、循环水洗车等设

备或措施，得 10 分。 
10 

5 河道水与非常规水源利用 实地查看 
河道水利用、中水利

用、雨水利用等，落实

任一项可得 10 分。 
10 

6 
节水特色 

（附加指标） 
查看记录 

1）有节水小发明，得 2
分； 
2）有节水合理化建议

得 2 分； 
3）有节水达人或节水

先进个人、节水事迹，

得 2 分； 
4）有合同节水得 2 分； 
5）有智慧节水得 2 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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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节约用水示范（标杆）小区的考评应同时符合节水型

小区评价指标要求。 

二、指标说明 

（一）节水型小区评价指标 

1.节水工作组织机构 

要求完善节水工作的组织机制，有节水领导班子，分工明确，

并应有相应文字记录，考核评定以文字记录为准。 

2.节水型器具普及率 

节水型器具主要是指家庭当中主要使用的坐便器、水龙头和

淋浴器等，应符合《节水型卫生器具》（GB/T31436）、《水嘴水

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5501）、《坐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

用水效率等级》（GB 25502）、《淋浴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GB 28378）、《小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8377）和《便器冲洗阀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

（GB28379）等国家标准，水效等级应达到二级及以上。节水型

器具普及率，反映居民使用节水型器具的普及程度，表示居民主

动节水的行动。考核时采取现场随机抽查的方式，抽查的用水点

不少于 10 处。 

3.居民生活用水量 

小区居民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考核时抽检水费账单 10 家

以上（每两个月人均用水量在 8.2m3 以下，三口之家用水量在

24.6m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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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修检漏制度及记录 

小区内住宅如发生漏水或设备故障，接到报修要有记录，修

理要有清单，注明报修户名、修理内容及修理情况，使小区各住

户的用水设施维护情况清楚。考核时以查看记录为准。 

5.开展节水宣传教育 

节水宣传要常态化，经常利用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 “科技周”、“科普日”“全国城

市节能宣传周”、“学雷锋日”等主题活动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利

用小区内的宣传设施，设立节水宣传栏（牌），结合小区实际，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自娱自教，达到提高市民节水意识、养成节

水习惯、掌握节水方法的目的。节水宣传、节水活动要求有记录

可查（考核时除查看资料外，还要征询居民对小区开展节水宣传

情况的了解程度）。 

（二）节约用水示范（标杆）小区评价指标 

1.公共用水设施和用水器具漏水率 

公共用水设施和用水器具主要指的是水龙头、冲水便器、洗

浴设施和洗衣机等所有用水设备和部位。计算漏水率的方法是检

查统计滴漏点，如：检查用水器具 100 件，其中有两处漏水点，

漏水率为 2%。各小区在申报节水型小区之前，必须进行自查，

检查面要求达到 100%。 

2.居民生活用水户表率 

指居民水表数与居民总户数的比值。分户计量可促进居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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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3.日常用水管理 

（1）绿化、道路清洗、垃圾房、办公生活等用水实施装表

计量。 

（2）小区要有供水管网图，考核需查看。 

（3）建立定期抄表制度，有完整的抄表台账记录。 

4.节水洗车 

各小区根据自身管理制度和硬件条件，因地制宜地采用微水

洗车、智能节水洗车、循环水洗车等设备和设施，考核方法以实

地查看为主。 

5.河道水与非常规水源利用 

根据小区用水和节水的实际情况，开展河道水利用或中水利

用、雨水利用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工作，是积极建设节水型小区

的突出表现。考核方法以实地查看为主。 

6.节水特色（附加指标） 

有节水合理化建议或节水小发明。居民提出节水合理化建议

或节水小发明，小区有节水达人、节水事迹以及合同节水、智慧

节水等特色创新，有文字或其它材料的记录或证明。 

三、考核办法 

（一）考核 

市水务局、市文明办负责组织开展本市节水型小区考核工

作。市供水事务中心（市节水促进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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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分办法 

考核分两部分：节水型小区评价指标，满分为 100 分；节约

用水示范（标杆）小区评价指标（含附加指标），满分 110 分。

经考核验收节水型小区评价指标总分在 90 分以上（含 90 分）的

小区可评为节水型小区；节水型小区评价指标在 90 分以上，且

节约用水示范（标杆）小区评价指标加附加评价指标分数在 90

分以上（含 90 分）的小区可评为节约用水示范（标杆）小区。 

2.否决条件 

（1）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和用水设备； 

（2）存在严重违章用水或浪费用水现象，且不及时整改的。 

3.申报和考核程序 

（1）自查申报 

由所在小区居委会根据节水型小区评价指标及考核办法进

行自查后向所在街镇提出申报。 

（2）审核上报 

由街镇初审确认后报各区水务局、区文明办，由各区水务局、

区文明办审核确认后报市供水事务中心（市节水促进中心）。 

（3）考核 

由市供水事务中心（市节水促进中心）组建考核小组对该小

区进行考核。 

（二）复核 

被命名为上海市节水型小区的小区，须结合创建年度参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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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作。凡复核合格的小区予以保留，复核不合格的小区要求限

期整改，限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小区，则取消相关资格。

复核工作由市供水事务中心（市节水促进中心）会同各区水务局、

区文明办及相关部门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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